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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歷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作業要點 

92.12.26 府都四字第 09228275100 號 

一、為促進大稻埕歷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內歷史性建築物之保存，塑造傳統街區整

體風貌，兼顧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之權益，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容積移轉」，係指原屬一宗土地（以下簡稱送出基地）之可建築

容積，一部份或全部移轉至另一宗可建築土地（以下簡稱接受基地）建築使

用而言。 

三、本要點所稱之「申請人」應為接受基地所有權人。 

四、本要點執行主管機關為台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以下簡稱發展局）。 

五、本要點之「送出基地」以左列為限，並為第十一點規定之建築物： 

（一）本計畫區內歷史性建築物(含古蹟)所定著之土地。 

（二）歷史街區（如附圖一）內建物所定著之土地。 

（三）為塑造傳統街區特有風貌經本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得為容積移轉之土地。 

六、送出基地之可移轉容積量，為本計畫規定各使用分區及用地之基準容積扣除

實際保存及新建之建築容積。但歷史性建築物所定著之土地，倘捐贈該歷史

性建築物及土地為本市所有，並完成維護保存再利用，得全數移轉其總容積

（不扣除現有容積）。 

七、容積移轉之換算比例依申請容積移轉當期之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

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依內政部發佈實施之「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規定計算公式核算之。 

八、本要點所稱之容積移轉須以同一送出基地為單位，並得分次移出。 

接受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因基地條件之限制，而未能完全使用其獲准允接受

之容積量者，得移轉至其他接受基地使用，並以一次為限。 

九、本要點所稱之「接受基地」為左列地區： 

（一）本計畫指定之接受區： 

１本歷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內歷史街區以外街廓。 

２淡水線、木柵線捷運車站鄰近街廓暨本府公告之捷運車站附近容積接受

區。 

３大同區重慶北路、承德路兩側街廓。 

４內湖第四期、五期、六期重劃區。 

５基隆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基隆河成功橋上游河道截彎取直

後兩側土地。 

６南港經貿園區。 

７其他經本府劃定公告之容積移入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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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指定接受區：除前項範圍外，本市行政區內任一宗可建築土地。 

十、申請人申請容積移轉至本計畫指定之接受區者，其容積移轉不受同一土地使

用分區限制；每一基地可接受容積量不得超過該基地原法定容積量之四十％。 

申請人申請容積移轉至非指定接受區者，特定專用區（一）（供特定商業使用）

及特定專用區（二）（供一般商業使用）得移轉至本市都市計畫範圍內劃定之

商業區，特定專用區（三）（供特定住宅使用）及特定專用區（四）（供河濱

住宅使用）得移轉至本市都市計畫 

範圍內劃定之住宅區，每一基地可接受容積量不得超過該基地原法定容積量

之三十％。 

為促進歷史性建築物風貌維護，本計畫範圍內之歷史性建築物其容積移轉不

受同一土地使用分區限制。 

接受基地依法申請建築時，除容積率管制事項外，應依其都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及建築法規之規定。 

十一、本計畫區內建築物應依左列方式辦理，始得申請容積移轉：  

（一）歷史性建築物由送出基地所有權人提出建築維護事業計畫，經本市都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定後，由接受

基地所有權人與送出基地所有權人達成歷史性建築物維護工程協議，並經

容積移轉審查通過後，即得全數移轉可移轉容積量。 

（二）非歷史性建築物依左列方式辦理： 

１迪化街二側之建築物，由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依「大稻埕歷史風貌特定專

用區都市設計管制要點」規定提出建築計畫，經本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且經本府核定後，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與

送出基地所有權人達成建築工程協議，經容積移轉審查通過後，即得全數

移轉可移轉容積量。 

２非屬迪化街二側之建築物須依「大稻埕歷史風貌特定專用區都市設計管

制要點」規定，依迪化街二側建築物之管制項目建築，始得比照前款移轉

程序辦理。 

３依非歷史性建築物原貌重建者，得比照歷史性建築物之移轉程序辦理。 

十二、申請人向發展局申請容積移轉許可，應檢具左列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三）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利關係人同意書。 

（四）送出及接受基地標示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五）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與土地所有狀影本。 

（六）本府核定送出基地建築計畫書圖之簡要內容。 



 3

（七）其他經發展局認為必要之文件 

送出基地內屬歷史性建築物者，需另檢附建築維護事業計畫與建築維護工程

協議書 

十三、容積移轉申請案經審查通過後，經申請人完成清理送出基地上土地改良物、

租賃契約、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等法律關係後，由本府核發「容積移轉許

可證明」，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並副知本府工務局建管處套繪登錄及

管理，且送由本府地政處建檔。 

十四、申請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出示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始據以核准可建築容

積。 

十五、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如未依建築維護事業計畫施工及完成驗收者，發展局得

聘任專業人士進行該建築物維護工作，並撤銷容積移轉許可及副知工務局

建管處不予核發或撤銷有關接受基地移轉容積中，屬本計畫核予容積評定

增加部分之使用執照。 

十六、申請人因故申請撤銷容積移轉，須檢附「撤銷容積移轉說明書」向發展局

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依程序辦理撤銷容積移轉許可。凡申請撤銷容積

移轉，須於申請人領取容積移轉許可函三個月內為之。 

十七、發展局定期編製閱覽圖冊，並公布許可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相關資料及經

審議通過之接受基地之區位與容積移轉量，供民眾查詢及相關審核作業參

考。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辦理，或經本市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辦理。 

 


